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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版

序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
涉及区县
及部门

调查核实情况
是否
属实

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
是否
办结

1

受理编号为 41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金

台区店子街环北新城小区北侧有 2—3 家

私人养殖场，将粪便污水排放至宝鸡峡引

渭渠内，造成水污染。

金台区

店子街环北新城小区北侧引渭渠周边 3 户租户院内设

有排水管道通向引渭渠，其中 1 户回民租户因风俗习惯，在

租住院内偶有牛羊自屠自食情况，租户门前有少量牛粪，2

户回民有卤肉加工，3 个排水口有排水痕迹，现场检查时未

排水。

是

租户均已彻底清扫居住场所内外环

境。3 户院内通向引渭渠的排水管道已

进行封堵。

是

2

受理编号为 42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渭

滨区渭工路渭滨公安分局家属楼西南侧

有一私人养鸡场，卫生较差且产生刺鼻气

味，影响周围居民正常生活。

渭滨区

该养鸡场所为宝鸡设备安装公司废旧厂房，当事人在厂房

院子内散养了 36 只鸡，品种多为观赏鸡。检查时现场较凌乱，伴

有轻微刺鼻气味。

是
当事人对院内散养鸡已自行处理并

清理粪污，院内环境卫生已完成整治。
是

3

受理编号为 43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麟

游县九成宫镇城关村小弯组 1 组垃圾场

异味较大，影响村民生活。

麟游县

反映的垃圾填埋场已封场，表面进行了覆土处理，在场内

徒步排查时可闻到轻微异味。对垃圾填埋场厂界大气进行取

样监测，结果显示均符合GB14554-93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扩改标准限值。排查发现个别垃圾

转运车辆密闭性不严，在运输垃圾过程中存在跑冒滴漏现象，

加之夏天气温较高，垃圾易腐烂产生异味，对周边村民造成一

定影响。

是

县绿化站在垃圾填埋场覆土上加盖

1.2 毫米土工布、1.5 毫米HDEP 防渗

膜，降低垃圾填埋场对周边居民的影响；

同时对进场道路进行了清洗除味。严肃

查处垃圾转运车辆不密闭运输生活垃

圾、随意抛撒等行为。

是

4

受理编号为 44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宝

鸡高新区千河镇黄贺村村委会向河滩方

向 1000 米处有一建筑垃圾破碎厂，长期

夜间生产，噪声扰民且生产粉尘较大，影

响周围居民生活。

宝鸡

高新区

反映的企业为宝鸡市怡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经营范围为

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。企业自 6 月底以来处于停产状态。检查

时，企业前、后院内露天堆存有部分生产原料及产品，采取临时

覆盖措施，地面积尘大。生产车间南北侧门窗密闭不严。现场开

启污染防治设施，均能正常运行。查阅企业废气和噪声自行监测

报告，结果显示大气污染物均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(GB 16297-1996) 表 2 中的二级限值要求，厂界四周噪声满足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 12348-2008) 中的 2

类限值要求。

是

企业已对生产车间门窗进行密闭，

露天覆盖堆存的原料进仓、产品进库，对

前后院地面灰尘进行了全面清扫。企业

正常生产后，宝鸡高新区生态环境中心

将第一时间开展监督性监测。

是

5

受理编号为 45 号的信访问题为：岐

山县故郡镇杜家村宝鸡慧旭和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，长期夜间生产，噪声扰民且

生产粉尘较大，污水从厂区流向四周，影

响周围村民正常生活。

岐山县

反映的公司为宝鸡慧旭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从事木

制托盘加工和销售。现场检查厂区道路及厂界周边未见明显

落灰，西侧车间作业地面 2 处散落锯末，均未外溢至厂房外 ；

该公司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水，员工生活废水排入化粪

池内，无废水乱排乱放现象 ；现场调阅公司 7 月份记工表，累

计生产天数为 7.5 天，均为白班，夜间不生产。该公司易产生

噪声的工段主要为原材料及成品木托盘装卸、堆放和车辆运

输过程中产生的偶发性噪声及下料过程中电锯分解木料作业

产生的噪声，西侧厂房未完全密闭，存在噪声溢出。8 月 1 日

晚，对该公司厂界噪声和无组织废气开展监督性监测，结果显

示厂界噪声均符合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限值要

求，无组织废气总悬浮颗粒物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限值要求。

是

该公司已完成对车间的封闭整改，

对南侧和北侧缝隙进行封堵，形成相对

封闭环境。

是

截至 2024 年 8 月 8 日 12 时，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73 件，现将第十批交办问题办理结果通报如下：

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宝鸡市时间：2024年 7月 22日—8月 20日    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：0917-3630660,邮政信箱：宝鸡市金台区A179号信箱。

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：每天 8 ：00 — 20 ：00。

中共宝鸡市委  宝鸡市人民政府
关于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

公告专栏
服务热线

3273352
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
程建兵律师 13992732277

法律
顾问

* 王 志 勤 丢 失 残 疾 人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2719490828261723。

* 赵 平 丢 失 残 疾 人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2419860213002X53。

* 宝鸡市陈仓区坪头镇中心卫生院丢失

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收款票据一本，

号码为：5001030601—5001030650。

* 宝 鸡 市 吾 爱 餐 饮 娱 乐 有 限 公 司

丢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，号 码 为：

91610302562226853R。

* 宝鸡市吾爱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丢

失娱乐经营许可证正本，号码为：

610302160002。

* 梁 桂 香 丢 失 残 疾 人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2319520613002843。

* 李成财丢失工作证。

* 宝 鸡 市 中 房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丢

失 营 业 执 照 正、副 本，号 码 为：

610300100014579。

* 郑 婷 婷 丢 失 残 疾 人 证，号 码 为：

61032719890610002152。

* 罗茜丢失宝鸡聚丰房地产开发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张，号码为：

2825357。

挂  失
以下证件遗失，现声明作废。

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    中共宝鸡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   宝鸡日报社


